附件2

关于《池州市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标准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行为，提升服务质量，筑牢养老服务安全底线，推动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市教育局组织起草了《池州市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标准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现就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居家养老已成为我市老年人最主要的养老方式。规范、专业、安全的上门服务是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需求的关键。我市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服务标准不一、操作流程不规范、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监管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安徽省养老服务条例》及国家《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GB/T 43153-2023），亟需制定一部符合我市实际、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服务标准和监督管理办法，以统一服务标准、规范服务行为、明确管理要求、强化监督评价，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推动我市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二、起草依据
《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GB/T 43153-2023）
《安徽省养老服务条例》
其他相关政策法规文件。
三、起草过程与主要内容
（一）起草过程。市民政局在总结我市居家养老服务实践的基础上，参照国家最新标准，学习借鉴其他地区经验，形成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五章十二条，主要内容如下：
1、第一部分是总则。明确了《办法》的制定依据、适用范围和核心原则。明确监管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监管结果作为经费结算及行业评优依据。
2、第二部分是服务标准。细化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内容分类与基本要求。一是明确服务内容分为生活照料、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探访关爱、精神慰藉、委托代办、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七大类别。二是从人员和流程两方面明确基本要求。
3、第三部分是服务机构管理。规范了服务机构的准入条件与义务。准入方面，明确机构需依法取得相关资质、具备固定场所与设施设备、接入智慧养老平台且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义务方面，要求机构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人员培训与管理，规范服务合同管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检查考核。
4、第四部分是监督管理。构建了多元协同的监管体系。一是明确监管主体及职责，市民政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和全市性监管，县级民政部门负责日常监管和投诉处理。二是创新监管方式，整合信息化监管、日常检查、第三方评估和社会监督四种方式。三是强化监管结果应用，明确监管结果与经费结算、资质评定等挂钩。四是明确违规责任，对服务机构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设定相应责任追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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